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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控股股東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王先生透
過以下方式有權行使本公司約39.34%的投票權：(i)由彼直接持有之2,558,330股股
份（約佔本公司投票權之 4.87%）；及 (ii)由圖南投資、玖優智能及聚創智能（均由王
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控制及管理）合共持有之18,094,602股股份（約佔本公司投票
權之34.47%）。因此，王先生、圖南投資、玖優智能及聚創智能構成一組控股股東。

緊隨 [編纂 ]完成後，控股股東集團將繼續控制本公司約 [編纂 ]%之投票權（假
設 [編纂 ]未獲行使）或本公司約 [編纂 ]%之投票權（假設 [編纂 ]獲悉數行使）。因此，
控股股東集團將於 [編纂 ]完成後繼續為本公司之一組控股股東。

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及「主要股東」。

競爭

控股股東集團各成員已確認，其除在本集團業務佔有權益外，並無於直接
或間接與我們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根據上市規則第8.10

條須予以披露的任何權益。

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

經考慮以下因素，董事信納我們於 [編纂 ]後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及彼
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開展業務。

管理獨立性

從管理角度而言，我們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開展業務。[編纂 ]後，董事
會將由五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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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團隊負責我們業務的日常管理。儘管王先生於董事
會中擔任職務，董事認為本公司能夠獨立於王先生運作，理由如下：

(i)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獨立於王先生，且董事會的決策須經董事會成
員多數票批准；

(ii) 各董事均知悉董事之受信責任，其中包括彼必須為本集團之利益行事
並維護本集團之最佳利益，且不容許彼作為董事之職責與彼之個人利
益產生任何衝突；

(iii) 倘本公司與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訂立的任何交易產生潛在利益衝
突，有利害關係的董事均將於有關董事會會議上放棄就有關交易投票，
亦不得計入會議法定人數之內；

(iv) 我們將有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且本公司之若干事項必須始終提呈獨
立非執行董事審閱；

(v) 我們已採納一系列企業管治措施，以管理本集團與控股股東集團之間
的利益衝突（如有），此等措施將支持我們的獨立管理；及

(vi) 我們的日常管理及營運由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團隊開展，彼等在本公司
所從事的行業擁有豐富經驗，因此將能作出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的業
務決策。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信納，[編纂 ]後董事會整體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及
彼等各自緊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對本集團履行管理職能。

營運獨立性

我們擁有獨立的營運能力及管理系統。我們在研發、製造、業務發展、人員
配置及行政管理（包括財務及會計管理、人力資源及資訊科技）方面，不依賴控股
股東集團或其緊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的任何營運或行政資源。我們擁有獨立的
渠道接洽供應商及客戶，並擁有一支處理我們日常營運的獨立管理團隊。我們亦
擁有開展及營運業務所需的牌照、證書、設施及知識產權，並在資金及僱員方面
擁有足夠的營運能力以獨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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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文所述，董事信納我們於 [編纂 ]後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及其緊
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營運。

財務獨立性

我們已設立自己的財務部門，並配備一支財務人員團隊，彼等負責本公司
的財務控制、會計、報告、集團信貸及內部控制職能，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及彼
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我們能夠獨立作出財務決策，且控股股東集
團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不會干預我們的財務事宜。我們亦已建立獨立審計
系統、標準化財務及會計系統以及完善的財務管理系統。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商業銀行簽訂的一項貸款融資（額度為人民幣
30.00百萬元）由控股股東之一王先生擔保（「擔保貸款融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有關擔保貸款融資的個人擔保已悉數解除，且概無控股股東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提供或獲授予尚未償還貸款、擔保或質押。我們不擬於
日後依賴控股股東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提供任何財務資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確認控股股東集團並無向本集團提供其他財務資
助，反之亦然。此外，我們能夠以合理成本從第三方獲得融資，而毋須依賴控股
股東集團或其緊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提供的任何擔保或抵押。截至 2025年11月
30日，我們的未動用銀行融資為人民幣1,031.9百萬元。有關銀行借貸的更多詳情，
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及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
27。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我們能夠在 [編纂 ]後獨立於控股股東集團及彼等
各自緊密聯繫人開展業務，且不會過度依賴控股股東集團及彼等各自緊密聯繫人。

企業管治措施

本公司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條文，當中載列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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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良好企業管治對保障股東權益的重要性。我們將採納以下措施，
以促進良好企業管治，並避免本集團與控股股東集團之間潛在的利益衝突：

(i) 倘若召開股東會以審議控股股東集團或任何彼等各自聯繫人擁有重大
權益的建議交易，則控股股東集團將不會就決議案投票，且不計入投
票的法定人數；

(ii) 本公司已建立內部控制機制以識別關連交易。於 [編纂 ]後，倘若本公
司與控股股東集團或任何彼等各自聯繫人訂立關連交易，本公司將遵
守適用的上市規則；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按年度基準獨立審閱本集團與控股股東集團之間是
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年度審閱」），並提供公正專業的意見以保障少
數股東的利益；

(iv) 控股股東集團將承諾提供所有必要資料，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年度
審閱所需的所有相關財務、營運及市場資料以及任何其他必要資料；

(v) 本公司將在其年度報告中或以公告方式披露對經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
的事項的決定（連同依據）；

(vi) 倘若董事合理要求獨立專業人士（例如財務顧問）的意見，該等獨立專
業人士的委任費用將由本公司承擔；及

(vii) 我們已委任綽耀資本有限公司為我們的合規顧問，就遵守上市規則（包
括有關企業管治的各項規定）向我們提供意見及指引。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信納已採取充足企業管治措施以於 [編纂 ]後管理本集
團與控股股東集團之間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以及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